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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3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 2023年 8月 2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0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上港集团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上港集团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 2023年 8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摘要于 2023年 8月 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至 2025 年落实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

工资决定和调整机制，贯彻国资监管及行业监管要求，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精

准实施分类管理，以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董事会

同意公司制定《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2025 年落实工

资决定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2023 年至 2025 年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是根据

国资监管部门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其制定和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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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实施方案。 

独立董事：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刘少轩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未纳入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范围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考核方案。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独立董事意见：未纳入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范围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考核方案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其制定和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强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勤

勉尽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

薪酬考核方案。 

独立董事：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刘少轩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副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寰馨女士为公司副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意原公司副财务总监余伟先生因工作需要，

不再担任公司副财务总监职务，解聘之日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公司及董事会对余伟先生在任职副财务总监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阅杨寰馨女士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杨寰馨女

士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其具备了相关专业

知识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我们一致

同意聘任杨寰馨女士为公司副财务总监，同意余伟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公司

副财务总监职务。 

独立董事：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刘少轩 

 

附：杨寰馨女士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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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寰馨，女，汉族，1971 年 8 月出生，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2019 年 8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本科学历，港航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深圳市招商前

海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金域融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招商

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开发部总经理、深圳市招商前海湾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深圳金域融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深圳市招商前海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金域融

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丁向明先生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10        弃权：0       反对：0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阅丁向明先生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丁向明先

生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其具备了相关专业

知识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我们一致

同意聘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丁向明先生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独立董事：张建卫、邵瑞庆、曲林迟、刘少轩 

 

附：丁向明先生简历 

丁向明，男，汉族，1968 年 10 月出生，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月 30日 


